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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業 流 程 說 明 備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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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推薦單位或推薦人填寫電子資源推薦單 

二、各欄位務必詳細填寫，並請系主任簽名；共同推薦人亦請詳

細填寫 

三、接獲推薦單後，審閱推薦單內容，並詢問推薦人相關訊息。 

四、評估目前館藏內是否有可代替品 

五、主題內容有與目前館藏重複者，詢問推薦者是否有必要重複

購買 

六、依所製作電子資源分配表—推薦單位使用經費統計表及主題

內容分配圖—評估推薦資源是否值得採購 

七、與廠商聯絡，商討試用事宜 

八、報請館長做最後決定 

九、將決定告知推薦人 

十、進行採購 

十一、 上線使用 

評量指標： 

 作業時間 

 採購金額 




